	上海市生产总值

	2017年

	
	
	单位：亿元

	指  标  名  称
	2017年
	增长 （%）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0133.86
	6.9

	      # 农林牧渔业
	103.25
	-9.0

	      工业
	8303.54
	6.4

	      建筑业
	979.59
	0.4

	      批发和零售业
	4393.36
	6.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344.24
	12.0

	     住宿和餐饮业
	403.83
	2.8

	      金融业
	5330.54
	11.8

	      房地产业
	1710.04
	-19.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862.27
	18.9

	  第一产业
	98.99
	-9.5

	  第二产业
	9251.40
	5.8

	  第三产业
	20783.47
	7.5

	注：增加值以现价计算，增速以不变价计算。根据国家统计局规定,从2013年年报开始产业分类按新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进行核算，将原第一产业中的农林牧渔服务业和原第二产业中的开采辅助活动及金属制品机械设备修理业调整到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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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生产总值统计范围、采集渠道及主要指标解释

	　

	　　一、统计范围

	　

	　　所有在我国经济领土内具有经济利益中心的经济单位都应该纳入地区生产总值（GDP）统计范围，即在我国经济领土内拥有一定的活动场所，从事一定规模的经济活动，并超过一定时期的经济单位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包括在中国的外企，但不包括各国驻华使馆，因为其不在我国的经济领土范围。

	　

	　　二、采集渠道

	　

	　　地区生产总值（GDP）核算的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国家统计调查资料。主要是指由政府综合统计机构组织实施国家统计调查项目所获得的各种统计资料，如农业、工业、人口与就业统计、价格统计资料等。二是行政管理部门的财务统计资料，如铁道部、国资委、工业与信息化部提供的财务资料等。三是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记录资料，如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局、保监会、证监会提供的资料等。

	　

	　　三、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地区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是反映经济总体状况最重要的指标。

	　

	　　地区生产总值反映的是最终的生产成果，是最终产品和服务，它有三种表现形态：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三种表现形态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就形成了三种基本的核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



